
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服务规范

(试行)

为切实做好对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主体的生产生活

信息服务，加快完善信息进村入户服务体系，依据《农业部

办公厅关于印发信息进村入户工作规范的通知》(农办市

〔2016〕29 号）文件的要求，结合《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整

省推进实施方案》等，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服务原则

第一条 信息进村入户主要提供四类服务：公益服务、

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培训体验服务，公益服务是四类服务

的核心。

第二条 标准社四类服务都要实现。专业社和简易社根

据实际情况，至少实现其中一类服务。

第三条 公益服务、便民服务、电子商务和培训体验服

务在省级、地市级和县级负责部门及运营企业的共同指导下

开展。

第四条 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服务标准、服务规

章，重点进行考核。



第五条 鼓励各地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公益

服务。

第六条 信息进村入户参与企业应依托村级社和村级信

息员开展各种经营性服务并向村级信息员支付酬劳。

第二章 服务方式

第七条 服务要坚持线上线下并重、现场服务和远程服

务相结合，应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渠道。

第八条 线下服务主要依托村级社开展，通过整合各方

资源，就近满足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生活需求。

第九条 线上服务主要依托贵州省信息进村入户综合服

务平台（以下简称“省级平台”）和手机 APP 开展，实现一

村一网页。

第十条 鼓励各地创新服务方式，推动 12316 农业公益

服务体系在村级社落地并与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融合。

第十一条 在充分保障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村级信息员

工作时间可灵活安排。可通过建立“微信群”、“QQ 群”等，

借助各类信息手段，推行“坐班制”、“上门制”、“在线制”

相结合的新型服务方式。

第三章 服务内容

第十二条 公益服务。公益服务以 12316 农业公益服务



为核心，主要包括：农业生产经营、技术推广、市场行情、

政策法规等信息的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短彩信推送、微信

公众服务等；协助开展农技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治、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农机作业调度、土地流转、宅基地登记、农

村“三资”管理、农业综合执法、灾情预警、惠农补贴查询、

村务公开、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农业气象、救灾救济、调解纠

纷、各类证件和低保代办、行政审批、招聘应聘、义务教育、

慈善捐助、紧急救援查询等服务。鼓励各地探索创新信息采

集方式，依托村级社通过村级信息员开展农业生产、农村经

济运行信息的采集、监测，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提供信

息服务。

第十三条 便民服务。通讯运营商、生活服务商、金融

服务商、信息服务商等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主体提供的

以便利生活为目的的服务。主要包括：协助开展农业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水电气和通信缴费及清单打印、邮

政、信贷、小额提现、商业保险、车船票和机票预订、医疗

挂号、旅游推介、快递收发、招聘应聘等。

第十四条 电子商务。主要包括：农产品、农业生产资

料、休闲农业及生活用品网上交易、农村物流代办以及农产

品产地初加工、品牌宣传等服务。各地应加强与电商、物流、

商贸、金融、供销、邮政、快递等各类社会资源的合作，提

升电子商务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十五条 培训体验服务。主要包括：农业新技术、新

品种、新产品培训，信息技术和产品体验服务等。各地要因

地制宜，按需开展类型多样的培训体验服务。

第十六条 各地可结合实际，在不影响现有服务质量的

前提下，自行增加服务内容。

第四章 服务负面清单

第十七条 运营企业、村级社和村级信息员在提供各项

服务时不得损害农民利益，不能违反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

第十八条 运营企业、村级社和村级信息员要主动维护

信息安全，不得在服务终端中私自外接非法设备，不得外泄

服务对象的信息资料和隐私。

第十九条 运营企业、村级社和村级信息员出现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所述问题的，录入信息进村入户服务负面清单。

农业部门将取消与运营企业的合作，对村级社进行摘牌，取

消村级信息员资格、永不录用。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将

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范由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